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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2-090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达1%的提示性公告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开曼”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上海康令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22年6月27日更名为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上海康

令” ）、 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 Limited （以下简称“HK�

Holding”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23.7164%减少至22.6209%。

●CIG开曼、 上海康令和HK� Holding（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 合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1.0955%，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其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2年12月5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送达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减持股份比例

合计达1%的告知函》。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60,614,8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55,581,566股，下同）的23.7164%。上述股份来源于IPO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且已于2020年11月10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股份前， 已分别履行了预先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5日披露的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6）、于2022年9月3日披露的《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6）和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73）。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22年6月25日至2022年12月2日的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已累计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799,9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55%。

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23.7164%减少至22.6209%，权益

变动比例累计达到1.0955%。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其减持股份计划所致。

根据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信息披

露义务人合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1.00%，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Cambridge�Industries�Company�Limited

住所

Cricket�Square,�Hutchins�Drive,�P.O.BOX�2681,�Grand�Cayman,�KY1-1111,�

Cayman�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2月2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

集中竞价 2022/11/11-2022/12/02

人民币普通

股

1,216,841 0.4761%

合计 / / 1,216,841 0.4761%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860号10幢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27日至2022年7月1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

集中竞价 2022/06/27-2022/07/01

人民币普通

股

244,200 0.0955%

合计 / / 244,200 0.0955%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Hong�Kong�CIG�Holding�Company,�Limited

住所

Unit� 501-502.5/F., � Hanford� Commercial� Centre, � 221B-E� Nathan� Road, �

Jordan,�KL,�Hong�Kong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1月24日至2022年12月1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

集中竞价 2022/11/24-2022/12/01

人民币普通

股

1,338,900 0.5239%

合计 / / 1,338,900 0.5239%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60,614,8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7164%；本次

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57,814,9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620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股份性质 变动原因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比

例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比

例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集中竞价

减持

43,882,647 17.1697% 42,665,806 16.6936%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

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集中竞价

减持

6,207,275 2.4287% 4,868,375 1.9048%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康令的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通过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成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集中竞价

减持

10,524,934 4.1180% 10,280,734 4.0225%

合计 / / / 60,614,856 23.7164% 57,814,915 22.6209%

注：1、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份总数均为255,581,566股。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

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4、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其减持股份计划所致。 相关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8

月13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7）、于2022年11月17日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83）和《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减持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3318� � �证券简称：水发燃气 公告编号：2022-098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33399号10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552,4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董事长尚智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1,829 99.9876 20,600 0.012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586,600 96.6074 20,600 3.392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上述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无特别表决事项，所有议案业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建刚、沈从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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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2022质解1202-1号），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Energas� Ltd.所持有

的部分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 Energas�Ltd.

2、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36,9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4.9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15%

解冻时间 2022年12月2日

3、股东持股数量（股） 49,298,878

股东持股比例 10.87%

4、剩余被质押（冻结）股份数量（股） 12,348,878

剩余被质押（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05%

剩余被质押（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2%

注：1、后续公司5%以上持股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思投资” ）将会被解除7,

873,825股股票，目前公司暂未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通知。

2、 上述Energas� Ltd. 已经被解除质押的司法冻结的3,695万股和派思投资即将解除质押的

787.3825万股，将根据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2）鲁01执恢123号之

二】划归买受人洪涛、郑佐关、陈豪所有。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编号2022-088号、095号公告）

二、股东累计质押（冻结）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被质押和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

司

35,870,000 7.91 35,870,000 100 7.91

Energas�Ltd. 49,298,878 10.87 12,348,878 25.05 2.72

合计 85,168,878 18.78 48,218,878 56.62 10.63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2-102

债券代码：128074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174� � � �股票简称：游族网络

2、债券代码：128074� � �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6.97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一、 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56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11,500,000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115,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

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11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640号” 文同意，公司1,150,000,000.00元可转债于2019年10月21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英文简称“YooZoo-CB”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债券代码“12807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公司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3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7.06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907,288,945股（不含公司已回购股份8,522,393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880000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游族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06元/股调整为16.9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8月2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0年8月19日发布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 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

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1个

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三、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截至2022年12月5日，公司股票已有连续多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持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6.97元/股的

90%，即15.27元/股的情形，预计后续将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触发转股

价格修正条件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

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

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

股价格。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游族转债”的其他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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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珠海兰馨成长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

暨未减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珠海兰馨成长咨询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兰馨成长” ）持有公司股份14,417,1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7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兰馨成长关于元祖股份的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本减持计划期间已届满，兰

馨成长未实施减持。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兰馨成长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4,417,180 6.0072% 协议转让取得：14,417,18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兰馨成

长

0 0%

2022/6/8～

2022/12/2

集中

竞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4,

800,000股

14,417,180 6.007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本减持股份计划期间，由于市场原因，兰馨成长未减持股份，未超出减持计划，符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期间内，兰馨成长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12-06

证券代码：603886� � �证券简称：元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5%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5日收到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元祖联合国际” ）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8年2月2日至2022年12月5日，元祖

联合国际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持有比例从11.2353%变化至6.2353%，变动比例

为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有关权益变动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及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SUITES�921-921A,9/F�STAR�HSE�3�SALISBURY�RD�TST�KL

法定代表人 王松男

注册号 1708681

注册资本 100,000.00港元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业务

成立日期 2012/02/22

权益变动时间 2018年2月2日至2022年12月5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

种类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

2018/02/02�– 2018/07/17 人民币普通股 1,609,873 0.6708

2018/11/16�-�2019/01/18 人民币普通股 858,822 0.3578

2019/07/02�-�2019/07/04 人民币普通股 68,200 0.0284

2021/11/01-2022/03/15 人民币普通股 850,300 0.3543

2022/06/28�– 2022/12/05 人民币普通股 2,942,825 1.2262

大宗交易

2019/03/07 人民币普通股 1,870,000 0.7792

2019/05/1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 0.1958

2019/05/15 人民币普通股 1,630,000 0.6792

2021/01/05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0.2500

2021/03/3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0.2083

2021/09/03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0.1250

2021/10/08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0.1250

合计 12,000,020 5.0000

注：

1、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

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元祖联合

国际

合计持有股份 26,964,720 11.2353 14,964,700 6.23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964,720 11.2353 14,964,700 6.2353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次权益变动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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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

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董事应参会9人，实际参会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

决及传真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沈浩平先生、廖骞先生、王成先生、张长旭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票4票，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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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

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监事应参会3人，实际参会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以监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

决及传真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 公司所预计的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满足日常实际经营情

况及业务需要，具有商业合理性，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稳

定发展，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相关审计工作要求。 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

利于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允性，满足公司全球化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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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2023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

行预计。 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2023年度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产品销售、采购材料、提

供和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2023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采购交易总金额约989,800.00

万元，2022年1-10月与2023年预计关联人同类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约为643,528.70万元； 预计

2023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销售交易总金额约727,400.00万元，2022年1-10月与2023年预计

关联人同类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约为269,441.97万元。

2022年12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沈浩平先生、廖骞先生、王成先生、张

长旭女士已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取得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一致同意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

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一致同意该议案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关联股东TCL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科技” ）需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2023年度经营需要，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关联采购交易总金额约989,800.00万元，预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3年预计金额

2022年1-10月

实际发生额

向关

联人

采购

材料

及接

受劳

务

TCL环鑫半导体(天津)有限公司 服务费、动力费 市场价 3,000.00 2,141.60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5,800.00 4,137.24

格创东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服务费 市场价 6,000.00 508.19

内蒙古环晔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加工费 市场价 100,000.00 6,644.46

内蒙古盛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维护费 市场价 35,000.00 18,511.37

内蒙古中晶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辅料、备品备件 市场价 30,000.00 13,307.09

天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款 市场价 110,000.00 90,685.75

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700,000.00 507,593.00

小计 989,800.00 643,528.70

注：1、以上列示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2、2022年1-10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2023年度经营需要，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关联销售交易总金额约727,400.00万元，预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3年预计金

额

2022年1-10月

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及

提供劳

务

TCL环鑫半导体(天津)有限公司

硅片销售、燃动费、

服务费

市场价 12,000.00 4,196.21

广西汇能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组件销售 市场价 40,000.00 15,092.57

惠州TCL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组件销售 市场价 270,000.00 32,942.34

内蒙古环晔材料有限公司 租赁费、燃动费 市场价 5,000.00 2,152.38

内蒙古盛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600.00 369.96

内蒙古中晶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燃动费、服务费 市场价 1,500.00 1,006.54

深圳市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废品销售、服务费 市场价 8,000.00 4,313.49

天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服务费 市场价 300.00 227.27

MAXEON�SOLAR�TECHNOLOGIES�,

LTD.及其全资子公司SunPower�

Systems�Sar、SunPower�Malaysia�

Manufacturing�Sdn.Bhd.等

组件、硅片销售、服

务费

市场价 390,000.00 209,141.21

小计 727,400.00 269,441.97

注：1、以上列示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2、2022年1-10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3）2022年1-10月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合计为911,136.03万元，未超过预计发

生总额。 2022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年1-10

月实际发生

金额

2022年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材料及接

受劳务

天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款 90,685.75 150,000.00 6.65% -39.54%

详 见 公 司

2022年01月

24 日 、2022

年 04 月 27

日 、2022 年

10月 20日 ，

披露于 《中

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

网的 《关于

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 计 的 公

告》、《关于

增加 2022年

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

公告》、《关

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2-010、

2022-033、

2022-078）

内蒙古盛欧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备品备件、维

护费

18,511.37 30,000.00 5.19% -38.30%

内蒙古中晶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

辅料、备品备

件

13,307.09 60,000.00 3.73% -77.82%

内蒙古环晔材料有限公司 服务费 6,644.46 20,000.00 1.24% -66.78%

TCL建设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

服务费 353.77 1,000.00 1.53% -64.62%

格创东智（深圳）科技有限

公司

软件服务费 508.19 10,500.00 2.20% -95.16%

TCL环鑫半导体(天津)有限

公司

服务费、动力

费

2,141.60 1,500.00 9.25% 42.77%

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原材料 507,593.00 706,000.00 18.99% -28.10%

天津环研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费、服务

费

- 3,000.00 0.00% -100.00%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费 4,137.24 5,800.00 17.88% -28.67%

小计 643,882.47 987,800.00 - -34.82%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及提

供劳务

内蒙古中晶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

动力、服务费 1,006.54 1,200.00 8.68% -16.12%

内蒙古环晔材料有限公司 租赁费 2,152.38 2,200.00 15.19% -2.16%

内蒙古盛欧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服务费 369.96 600 8.70% -38.34%

深圳市TCL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废品销售 4,313.49 8,000.00 15.80% -46.08%

天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服务

费

227.27 220 5.34% 3.30%

TCL环鑫半导体(天津)有限

公司

硅片销售、燃

动费、服务费

4,196.21 12,500.00 1.58% -66.43%

SunPower�Systems�

International�Limited

组件销售 12,904.16 95,000.00 1.53% -86.42%

MAXEON�SOLAR�

TECHNOLOGIES�,LTD.及

其全资子公司SunPower�

Systems�Sar、SunPower�

Malaysia�Manufacturing�

Sdn.Bhd.等

组件、硅片销

售

209,141.21 279,400.00 4.03% -25.15%

惠州TCL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组件 32,942.34 120,000.00 3.92% -72.55%

小计 267,253.56 519,120.00 - -48.52%

合计 911,136.03

1,506,

920.00

- -39.5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依据公司业务需要进行的初步预测，是2022年度与关联方可能发

生的交易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是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与

市场行情变化适时调整所致；差异部分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以上属于公

司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以及未来全年实际情况预计不

会有较大差异。 此外，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未实施完成，实际统计发生额仅为截至2022年

10月31日的实际结算金额，也导致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符

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目前以及未来全年实际情况预计不会有较大差异。此外，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未实施完

成，实际统计发生额仅为截至2022年10月31日的实际结算金额，也导致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

注：TCL环鑫半导体（天津）有限公司原名为天津环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关联方介绍

（1）天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博科技” ）

住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华科大街1号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机械零部件加工；机械设备制造；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靳立辉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81,920.56万元，总负债68,695.56

万元，净资产13,224.99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551.37万元，净利润3,939.46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161,570.86万元，总负债145,700.01万元，净资产15,870.86万元；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35,940.55万元，净利润4,147.12万元（未经审计）。

（2）内蒙古盛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欧机电” ）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力尔街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院内

办公楼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自动化系统、机电设备及控制系统、机电元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机械配

件加工、制造；自动化系统、机电设备及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维修、保养。

法定代表人：严绍军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11,550.67万元，总负债9,400.70

万元，净资产2,149.98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650.34万元，净利润1,156.80万元（经审计）。截

至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12,170.00万元，总负债10,669.86万元，净资产1,500.14万元；2022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7,060.86万元，净利润363.23万元（未经审计）。

（3）内蒙古中晶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晶研究院” ）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阿木尔南街27号

注册资本：23,82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碳纤维材料、复合材料、碳化硅、石墨制品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制造业限分支机

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法定代表人：赵体洪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55,955.87万元，总负债25,283.32

万元，净资产30,672.55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5,664.94万元，净利润9,001.94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85,504.00万元，总负债41,600.51万元，净资产43,903.49万元；2022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19,256.87万元，净利润4,044.18万元（未经审计）。

（4）内蒙古环晔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环晔” ）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宝力尔街15号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棒和硅片、半导体材料的制造、电器机械设备的开发、销售和技术研发及技术服

务；单晶硅、多晶硅材料来料加工和销售；太阳能光伏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张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1,208.25万元，总负债180.94万元，

净资产1,027.30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3.06万元，净利润27.30万元（经审计）。截至2022年9月

30日，总资产3,665.81万元，总负债2,453.21万元，净资产1,212.61万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

431.63万元；净利润185.31万元（未经审计）。

（5）TCL环鑫半导体(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环鑫” ）

住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12号A座二层

注册资本：103,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半导

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的制造；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批发兼零售；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 （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徐长坡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103,789.96万元，总负债9,165.67

万元，净资产94,624.28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537.22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

总资产101,793.52万元，总负债9,166.57万元，净资产92,626.95万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3,

193.86万元（未经审计）。

（6）格创东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创东智” ）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006号TCL工业研究院大厦A座301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及应用

法定代表人：何军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4.16亿人民币，总负债4.37亿人民币，无法

院被执行情况。

（7）深圳市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环境” ）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洞中山园路1001号科学园区研发楼D4栋3层A单位301-1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电子辅助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

环保产品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环保产品技

术开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许可经营项目：再生资源收购、储存、分拣、打包、加工、销售；货

运经营；环保产品技术开发，工业污泥再生加工、处理；包装材料的加工、清洗。

法定代表人：吴宇珂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14,655.63万元，总负债6,500.47万元，净

资产8,155.16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424.33万元，净利润4,028.50万元（经审计）。

（8）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协鑫” ）

住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沙泉北工业区横四路东段（芨芨湖社区）

注册资本：17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究、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与光伏产业有关的工程咨询、项目开发；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姜洪涛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1,137,781.32万元，总负债511,

084.07万元，净资产626,697.25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89,284.41万元，净利润453,598.84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1,781,057.54万元，总负债515,496.11万元，净资产1,265,

561.43万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64,022.62万元，净利润638,862.27万元（未经审计）。

（9）MAXEON� SOLAR� TECHNOLOGIES, � LTD. 及其全资子公司SunPower� Systems� Sar、

SunPower� Malaysia� Manufacturing� Sdn.Bhd.等（以下简称“MAXEON公司” ）

住 所 ：8� MARINA� BOULEVARD� #05-02�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SINGAPORE(018981)

主营业务：负责设计、制造和销售MAXEON及SunPower品牌的太阳能组件，覆盖超过100个国家，

业务遍及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和美洲，产品遍布全球光伏屋顶和电站市场。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2年1月2日，总资产1056.5百万美元，净资产354.9百万美

元，2021财年（2021年1月4日-2022年1月2日）实现营业收入783.3百万美元，净利润-255.7百万美元

（按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经审计）。 截至2022年7月30日，总资产1081.1百万美元，净资产168.5百万

美元，2022年上半财年（2022年1月3日-2022年7月3日）实现营业收入461.2百万美元，净利润-146.9百

万美元（按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10）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科技” ）

住所：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惠风三路17号TCL科技大厦

注册资本：1,403,064.2421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半导体显示业务,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业务,产业金融及投资平台和其他业务。

法定代表人：李东生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30,873,313.33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303,423.46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354,055.9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05,744.35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34,701,161.36万元，净资产3,

887,422.28万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651,486.1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

066.41万元（未经审计）。

（11）广西汇能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汇能云” ）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北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海大道东延线197号08-2-1幢北海

工业园区创新创业基地1-301-A02号（中电信息港内）

注册资本：30,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新能源相关

法定代表人：黎建明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因广西汇能云成立于2022年1月19日，为新设公司，截至目前设立未满

一年，暂无相关数据，无法院被执行情况。

（12）惠州TCL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TCL光伏” ）

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风四路78号TV厂房4楼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相关

法定代表人：王国光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因惠州TCL光伏成立于2021年12月30日，为新设公司，截至目前设立未

满一年，暂无相关数据，无法院被执行情况。

2、关联关系介绍

环博科技、盛欧机电、TCL环鑫、内蒙环晔、中晶研究院、新疆协鑫、MAXEON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

司，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担任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实业” ）董事长，TCL科技

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等原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TCL实业子公司 TCL环境、

广西汇能云、惠州TCL光伏及TCL科技及其联营公司格创东智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与上述公司发生的产品销售、采购材料、提供和接受劳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较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产品销售、采购材料、提供和接受劳务交易，交易双方依据公平、公

正、合理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或双方参照市场协议价格执行。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产品销售、采购材料、提供和接受劳务交易属公司正常的业务，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坚持公允原则，无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期以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如下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稳定发展，预计额度合理。 上述关联交易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审议《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回避了表决；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公司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内容符合

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且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3、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目

前以及未来全年实际情况预计不会有较大差异。 此外，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未实施完成，实际统

计发生额仅为截至2022年10月31日的实际结算金额，也导致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综上， 同意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六、保荐意见

经核查，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TCL中环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且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TCL中环《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对TCL中环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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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普华永道中

天” ）；

2.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 ）；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鉴于中审华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

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允性，同时根据公司全球化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经综合评估及审慎研究，公司拟聘

任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

同意聘用普华永道中天担任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中介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中介机构， 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前身为1993年3月28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经批准于2000年6月更名为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号批准，于2013年1月18

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

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也具备从事H股企业审

计业务的资质， 同时也是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此

外，普华永道中天也在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UK� FRC（英国财务汇报局）注

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在证券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普华永道中天合伙人数为257人，注册

会计师人数为1,400余人，其中自2013年起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346人。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1年度）的收入总额为人民币68.25亿元，审计业务

收入为人民币63.70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1.81亿元。

普华永道中天的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108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总

额为人民币5.58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等，与公司同行业(制造业)的A股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共5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投资者保护能力方面，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

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普华永

道中天近3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

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普华永道中天也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

政监管措施。普华永道中天四名初级员工因其个人投资行为违反独立性相关规定，于2019年收到上海证

监局对其个人出具的警示函， 上述个人行为不影响普华永道中天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性或涉及审计项

目的执业质量，该四名人员随后均已从普华永道中天离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行政监管措

施不影响普华永道中天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倪靖安，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

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并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22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3年已签署或复核8家

上市公司审计或上市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郑广安，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1993

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5年起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3年已签

署或复核10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杜子牧，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1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9年起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并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3年已签署或复核0家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公司的2022年度审计机构，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倪靖安女士、质

量复核合伙人郑广安先生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杜子牧先生最近3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

执业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公司的2022年度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倪靖安女士、质量复核合伙人郑广安先生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杜子牧先生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及公司2022年度具

体的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普华永道中天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1.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原审计机构中审华已连续多年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上年度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公

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2.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鉴于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

性和公允性，同时根据公司全球化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经综合评估及审慎研究，公司拟聘任普华永道

中天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3.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事宜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

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有关要求，做好有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普华永道中天进行了审查，认可其执业过程中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

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和独立性。 鉴于中审华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综合考虑审计工作的独立

性、客观性和公允性，以及公司全球化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理由合理恰当。 同

意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普华永道中天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具备足够的独立

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的工作要求，公司本

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变更理由合理恰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普华永道中天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相关审计工作

要求。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变更理由合理恰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担任公司会计报表的审计、内控报告和相关业务咨询服务工作。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及公司2022年度具体的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普华永道

中天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4.生效日期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普华永道中天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